关于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部门、单位： 
　 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工作安排，现将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和资助额度
　　2016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1）重大项目是指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可望取得重大学术价值的标志性成果，每项资助额度为20万元；（2）一般项目是指具有显著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每项资助额度为10万元。
　　二、资助范围和申报条件
　　1．资助范围：
　　 （1）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基础性研究、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
　　（2）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献研究、译著和工具书，不含论文及论文集、教材、研究报告、软件等；
　　2．申报对象和条件：
　　（1）后期资助项目的申请者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在编教师，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能力，且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每个申请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2）后期资助项目中的重大项目申请者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一般项目申请者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者需同时具有博士学位）。
　　（3）申报项目已完成研究任务70%以上，申报时须提供已完成的书稿（或非纸质成果）。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后期资助项目：
　　（1）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含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地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一般项目）的负责人；
　　（2）申报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他类别项目负责人；
　　（3）得到过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基金项目研究经费资助或任何出版资助的成果；
　　（4）申报成果为近5年（2011年1月1日以后）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
　　（5）申报成果为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或与已出版著作重复10%以上；
　　（6）申报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三、申报办法和申报要求
　　1．本次项目实行限额申报。我省推荐项数不超过6项。
　　2. 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www.sinoss.net）（以下简称社科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3.2016年1月11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各申报单位可登录申报系统，按申报系统提示说明及填表要求用计算机填写，在学校审核通过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申请书》。
　　4.有关项目申报系统的技术问题请咨询社科网。联系电话：010-62510667，手机：15313766307、15313766308，电子信箱：xmsb2016@sinoss.net。
　　5. 本次项目学校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3日，申报单位在2016年3月4日前报送以下材料： 
　　（1）在线下载、打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请一览表》（以下简称《申请一览表》）1份，校人文社科处审核并加盖公章。 
　　（2）在线下载、打印《申请书》5份，校人文社科处审核并加盖公章。
　　（3）有关证明材料纸质件和纸质版成果5套。
　　请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完成申报工作。
　　四、其他要求
　　1．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凡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三年申请资格。
2．各申报单位应严格把关，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真实，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3. 项目实行严格规范的预决算管理。项目申请者应在资助限额内，根据实际需求准确测算总经费预算，合理分配分年度经费预算。经费预算是否合理是评审的重要内容，不切实际的预算将影响专家评审结果。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是项目结项鉴定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后续拨款的重要依据。
　　4. 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的最终成果,由项目负责人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商出版。受本项目资助出版、发表的所有成果须在显著位置标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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